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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60    证券简称：赣锋锂业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42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美拜电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结果的说明 

暨致歉公告 

2015年6月18日，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赣锋锂

业”或“公司”）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关于核准江西

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5】1227号），核准公司向深圳市美拜电

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拜电子”）的原股东李万春、胡叶梅（以下

合称“交易对方”）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美拜电子100%的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）。关于美拜电子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及减值测

试结果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情况及减值测试补偿 

根据李万春、胡叶梅与公司签署的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

与李万春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盈利补偿协议”）、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春

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”），标的资产 2014 年、2015

年和 2016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（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，下同）不低于 3,300 万元、4,300

万元和 5,600 万元，否则应按照《盈利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补偿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的约定予以补偿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 

2 

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，公司与李万春、胡叶梅应共同聘请具有

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并在补偿测

算期间最后一年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

值测试审核报告。如标的资产发生减值，则李万春、胡叶梅应对公司

另行补偿。 

二、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补偿的主要条款 

《盈利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中盈利差异及减

值测试补偿的主要条款如下：  

（一）业绩承诺  

1、李万春、胡叶梅承诺标的资产2014年、2015年和2016年实现

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3,300万元、4,300万元和5,600万元（以下简

称“净利润承诺数”），否则李万春、胡叶梅将对赣锋锂业予以补偿。 

2、2014年、2015年和2016年三个会计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

数与李万春、胡叶梅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异，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

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确定。 

（二）盈利补偿  

若2014年、2015年和2016年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李

万春、胡叶梅净利润承诺数，则李万春、胡叶梅须就不足部分向赣锋

锂业进行补偿。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： 

当期应补偿金额=（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－截至当期

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）÷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×本次交易

的总对价－已补偿金额。 

就李万春、胡叶梅向赣锋锂业的补偿方式，各方同意，首先以李

万春、胡叶梅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且尚未出售的赣锋锂业股份进行补

偿；若前述股份不足补偿，则李万春、胡叶梅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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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补偿方式如下： 

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： 

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=当年应补偿金额÷发行股份价格 

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赣锋锂业以 1 元总价回购。公司应在会计师

事务所出具审核意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

于回购李万春、胡叶梅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，并同步履行通

知债权人等法律、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。 

如李万春、胡叶梅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，差额部分由其

以现金补偿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核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

书面通知李万春、胡叶梅，李万春、胡叶梅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

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，按 0 取值，即已经补

偿的金额不冲回。 

（三）减值测试及补偿  

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，公司与李万春、胡叶梅应共同聘请具有

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审核报告。如

标的资产发生减值，则李万春、胡叶梅应对赣锋锂业另行补偿。补偿

时，先以李万春、胡叶梅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，

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。 

应补偿股份数＝(标的资产减值额－已补偿股份总数×本次交易

发行股份的价格－已补偿现金)/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。 

如李万春、胡叶梅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补

偿, 则李万春、胡叶梅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, 应补偿金额=(应补偿

股份数－已补偿股份数)×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。 

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期末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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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测算期间内的股东增资、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

配的影响。 

李万春、胡叶梅因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，应最终向公司

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。 

（四）交易对方内部补偿责任分担 

李万春、胡叶梅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美拜电子出资额占

其合计持有美拜电子出资额的比例分担约定的补偿金额，李万春、胡

叶梅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。 

三、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美拜电子 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审计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17]第

ZA12246 号《关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

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。经审计的美拜电子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806.07 万元，未完成 2016 年

度的业绩承诺。 

四、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

2016 年 3 月 22 日，美拜电子仓库发生火灾，2016 年 7 月 10 日，

美拜电子老化车间发生意外起火爆炸，2016 年二次火灾事故损失金

额共计 49,620,414.40 元。由于发生火灾及爆炸事故，美拜电子位于

深圳的厂区自 2016 年 7 月起开始停产，故 2016 年度未能实现业绩承

诺。 

五、减值测试结果 

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美拜电子减值测

试过程进行了审核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17]

第 ZA12247 号《关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100%股权减值测试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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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审核报告》，经测试，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美拜电子 100%股权的

评估值为 15681.01 万元，100%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36485.58 万元，美

拜电子 100%股权需要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804.57 万元。 

六、后续措施 

根据《盈利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相关约定，

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本次业

绩承诺未实现及资产减值的具体补偿方案，详见同日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《赣锋锂业关于定向回购李万春、胡叶梅

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公告》，该方案还将提交公司2016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后，公司董事会将

尽快办理相关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。 

七、致歉 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美拜电子未能实现承诺的业

绩，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对此深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。公

司将督促李万春、胡叶梅按照《盈利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补偿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相关约定，及时履行补偿责任。 

2017 年，公司将加快各项资源的整合，促进内部融合，提升整

体竞争力并强化风险控制，努力保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4 月 12 日 




